附件3
建始县地方税务局文件

建地税发〔2008〕6号


县地方税务局转发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房屋

有关税收征管问题的通知
各地税分局、稽查局：

现将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转让房屋有关税收征管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发〔2007〕3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根据我县实际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确定本县房屋交易最低计税价格，请一并关照执行。

房屋交易最低计税价格表

	房屋座落地
	房屋类型

	
	砖混
	石木
	土木

	
	单位
	单价
	单位
	单价
	单位
	单价

	业州镇城区
	㎡
	650元
	㎡
	600元
	㎡
	500元

	其他乡镇、业州城外
	㎡
	400元
	㎡
	300元
	㎡
	200元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一日

